
桃園市平鎮地政事務所 

「應用 AI 自動化分析不動產市場趨勢 2.0」實施計畫 

成果報告 

一、 緣起 

隨著電腦科技的進步，計算能力和功能日益強大。1956

年，「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一詞正式

被確認並應用。人工智慧的三大優勢在於「高效能運算力」、

「卓越的演算法」以及「大數據」。應用 AI進行業務分析已成

為趨勢，而地價作業需要長期觀察市價變動，惟蒐集並分析大

量的實價登錄資料耗時且費力。因此，本計畫旨在運用適當的

AI工具，促進資料處理和分析的效率，提升為民服務的品

質。 

二、 計畫目標 

計算 109-113 年各類建物(公寓、華廈、大樓)各樓層均

價，做為訂定樓層別效用比之參考。 

三、 分析內容及程序 

(一)、 實價登錄資料處理 

1. 內政部實價登錄各季檔案處理：4季合為 1年。 



 

2. 近 5年(109-113)檔案再合成 1份檔案。 

 

(二)、 從資料中篩選出中壢平鎮生活圈之範圍 

為區別各重點區域建物樓層單價，先就交易較頻繁、價格

較高之中壢平鎮生活圈部分進行分析，又內政部實價登錄下載

資料僅有「土地位置建物門牌」，需進一步篩選出所需資料： 

1. 提供擷取自桃寶網之中壢平鎮生活圈的範圍圖進行分析

街路門牌、鄰里範圍。 



 

 



 

2. 再根據「中壢平鎮生活圈」的地理範圍，從剛剛合併的

109-113 年平鎮區實價登錄資料篩選出位在這個範圍的資

料並保留成一個檔案。 

 

 



(三)、 條件篩選、保留有效資料、優化內容讓 AI更容易識讀 

條件舉例 

1. 交易標的為房地(土地+建物)、房地(土地+建物)+車位。 

2. 移轉層次僅保留單樓層。 

3.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商。 

4. 將「移轉層次」、「總樓層數」欄位資料中的中文字以數

字取代，如三層替換為 3。 

5. 從「建物型態」中，篩選出住宅大樓(11 層含以上有電

梯)、華廈(10 層含以下有電梯)、公寓(5 樓含以下無電

梯)之資料。 

6. 排除備註中含以下關鍵字之資料：親等買賣、急買急

賣、親友、員工、共有人或其他特殊關係間之交易、合

建案建商與地主間之交易、受債權債務關係影響或債務

抵償、地清或未辦繼承標售、政府機關標讓售、二親等

間買賣、包含公共設施保留地用地、本案標的另有坐落

八德區營盤段土地、本案含八德區營盤段 1065 地號土

地、特殊交易:持分買賣等。 

★篩選後仍需注意篩選後的資料是否依所需條件篩選。

有時會未依條件篩選，需多次嘗試指令始至成功。 



(四)、 依建物型態類別切割資料並分別存檔 

 

 

 



(五)、 計算各樓層均價&產製圖表&分析合理性&均價相對比例 

1. 給予均價定義：「總價元相加-車位總價元相加」再除以

「建物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相加-車位移轉總面積平方公

尺相加」。 

★補充修正邏輯：只有當車位總價元 ≠ 0 且車位移轉

總面積 ≠ 0 時，才同時扣除這兩項。 

2. 分別計算公寓(5樓含以下無電梯) 、華廈(10 層含以下

有電梯) 、住宅大樓(11 層含以上有電梯)之各移轉層次

均價、產製圖表、分析合理性、均價相對比例： 

(1) 公寓(5樓含以下無電梯) 

A. 計算各樓層均價&產製圖表 

 



 

B. 單價標準差與價格波動判定 

 

C. 各樓層住宅均價相對於「四層」的百分比比例及

「無電梯偏好樓層」關聯分析 

a. 公寓各樓層住宅均價（以四層為 100%） 



 

b. 無電梯建築特性 

 一層價格異常偏高→極可能與「獨立出

入、店面、屋齡新、屋況佳或可出租」

有關，與樓層本身偏好無關，因此需視

為特殊值剔除。 

 三層價格明顯高於其他樓層（116%）→

顯示三層在無電梯住宅中可能為「最佳

高度折衷選擇」，避免爬太高又可兼顧隱

私與安靜性。 

 二、四、五層價格相對穩定（約落在基

準的 97~103%）→此區段反映市場對樓

層並無強烈偏好，或條件接近、性價比

相近。 

c. 結論：無電梯住宅偏好樓層 



 

(2) 華廈(10 層含以下有電梯) 

A. 計算各樓層均價及單價標準差與價格波動判定 

 



 

 

B. 各樓層住宅均價相對於「四層」的百分比比例及

分析 



 



 

(3) 住宅大樓(11 層含以上有電梯)-高層建築1-11-16 樓 

A. 計算各樓層均價及單價標準差與價格波動判定 

 

                                                      

1 聯合國經濟事務部在 1974 年國際高層建築會議將高層建築按高度分為四類： 

9～16 層（最高為 50 米）、17～25 層（最高到 75 米）、26～40 層（最高到 100 米）、40 層以上

（建築總高 100 米以上，即超高層建築） 



 

  



B. 各樓層住宅均價相對於「四層」的百分比比例及

分析 

 

 

  



(4) 住宅大樓(11 層含以上有電梯)-區分高層建築2-17 樓

(含)以上 

A. 計算各樓層均價 

 

                                                      

2 聯合國經濟事務部在 1974 年國際高層建築會議將高層建築按高度分為四類： 

9～16 層（最高為 50 米）、17～25 層（最高到 75 米）、26～40 層（最高到 100 米）、40 層以上

（建築總高 100 米以上，即超高層建築） 



B. 進行均價標準差分析 

 

 



 

  



C. 針對建議進行「極值剔除」與「重新計算均價」 

 



 

 

  



D. 各樓層住宅均價相對於「四層」的百分比比例及

分析 

 



 

四、 作為設計地價樓層別效用比參考可行性 

前述分析的結果可以作為設計「地價樓層別效用比」的參

考依據，但仍須注意下列幾個關鍵點來強化其應用的合理性與

公信力： 

(一)、 可作為參考的理由 

1. 實際交易資料來源 

資料來自於 109~113 年「中壢平鎮生活圈」住宅大

樓的實價登錄，是反映市場價值的實證資料，具代表性

與時效性。 

2. 已進行極值剔除處理 

過高或過低的異常值已剔除，避免因少數不具代表

性的交易干擾平均值，使效用比更具信度。 

3. 以實際單價、有效面積計算均價 

考量了車位扣除規則與實質單價計算邏輯，符合市

場實務，並能減少計算誤差。 



4. 以特定樓層（如四層）為基準 

透過轉換成「相對百分比」的方式，可以建立樓層

之間的相對效益差異，有助於形成「效用比階梯」或

「調整系數表」。 

(二)、 需注意的限制與建議 

1. 樓層分布樣本數不均 

有些樓層樣本數偏少（如 2樓、20 樓），可視為輔

助參考，主體應依樣本較多樓層做主體設計。 

2. 其他影響因素未控制 

如朝向、景觀、屋齡、建商品牌等未納入，若需用

於正式公告地價，建議進行多元回歸或價格指數模型強

化。 

3. 預設「四層為基準」 

雖然常見，實務上亦可依最多樣本或中位樓層為基

準（如 6~9 樓），須依不同案區需求彈性調整。 

(三)、 實務應用建議： 

1. 以分析結果作為初始參考效用比（如：四層=1.00） 

依相對比例建議效用比區間（如：五層 1.07、六層 

1.15...）。 



2. 納入專家評估或設計彈性範圍（±5~10%） 

提供容許區間供實地查估調整。 

3. 搭配公部門標準或學術研究模型驗證 

如地政局發布之調整率範例、論文研究中的樓層價

差模型，可用來校準。 

五、 結論 

每年度的不動產成交案件數量龐大，達數千筆，僅依靠人

工分析難度極高。然而，利用 ChatGPT 可以有效解決大規模數

據合併的問題，並且能夠快速獲得精確的分析結果。有別於前

次分析都市土地（住、商、工、農）中的素地及建物（土地+

建物）交易均價及其年度趨勢波動原因，本次進一步分析住商

不同類型建物各樓層均價，以作為年度地價業務調整參考，以

現行不動產交易價量情形做為業務參考更可使地價作業推動更

符實際。 


